
2015.9.1. 制定

       更改（正）姓名、原住民身分登記申請書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當

事

人

原用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更改（正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戶籍地址：

申

請

人

□當事人本人(簽章)：

□法定代理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附同意書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、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戶籍地址：□同當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(手機)：   

           □不同：

更改姓名申請變更項目： （※依法申請取得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【                 】族）

□A：改從父姓（□父母約定 □成年後自願 □經法院）；同時（□取得 □喪失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

□B：改從母姓（□父母約定 □成年後自願 □經法院）；同時（□取得 □喪失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

□C：改從養父姓（□養父母約定 □成年後自願 □經法院）；同時□喪失（□平地 □山地）原住民身分。

□D：改從養母姓（□養父母約定 □成年後自願 □經法院）；同時□喪失（□平地 □山地）原住民身分。

□L：終止收養回復本姓（□與養父單獨 □與養母單獨）；同時（□喪失 □回復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

□M：隨同改姓（因□父 □母 □夫 □妻改姓）；同時（□取得 □喪失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

□N：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民族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；同時（□取得 □喪失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

□ａ: 撤銷認領回復本姓；同時（□取得 □喪失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。

□ｂ: 撤銷收養回復本姓；同時（□取得 □喪失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。

□Ｉ：回復原住民傳統姓名。

□Ｊ：回復漢人姓名；同時□喪失（□平地 □山地）原住民身分。

□Ｙ：取用傳統姓名（□因被認領 □因共同收養 □因單方收養）；同時□取得（□平地 □山地）原住民身分

□U：因原名□譯音過長或 □不正確；更改姓名。

□V：因宗教因素出世；更改姓名同時□喪失（□平地 □山地）原住民身分。       

□W：因還俗；更改姓名同時□取得（□平地 □山地）原住民身分。

□X：因執行公務之必要，應更改姓名同時（□取得 □喪失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。

更正姓名申請更正原因：

 □係誤報。         □係誤錄。        □因標準書寫。       □因相似字（如「豊」音=豐）。

 □因親子關係更正父(母)姓名；同時（□取得 □喪失）□平地□山地 原住民身分【                 族】

切結

事項

本人(具切結人)              辦理姓名變更登記並依規定換領配偶、子女國民身分證，負責保

管交付之配偶、子女國民身分證。

本人(具切結人)               申請□本人（□子女              ）更改姓名為               

，欲更改之姓名並未有與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同姓名之情形，特此具結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

法律責任，事後如經查使用與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同姓名，同意撤銷更改姓名登記。

附繳

證件

□出生戶籍謄本  □初設戶籍謄本  □父母約定書  □自願改姓意願書  □法院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

□出世或還俗證明  □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  □法院調(和)解筆錄  □海基會驗證之委託書  



□出生證明    □駐外館處驗證之委託書及中譯本    □其他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審查

意見

□ 查詢法務部刑案資訊電子閘門系統

□ 核准

□ 駁回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承辦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股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秘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